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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物资捐赠管理，保护捐赠人、受益人和中国孔子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会接受物资捐赠，应当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受捐物资应当直接用于资助开展相关公益活动。无法直接用于公益资助的物资，在征得捐赠人同意后可以依法拍卖或变卖，所得收入用于符合捐赠目的的公益活动。本会原则上不接受不能直接用于公益资助且无法拍卖或变卖的物资捐赠。
    第三条 物资捐赠包括:生产企业的自产物品、流通企业购买的商品、物资设备、固定资产、图书、艺术品和文化用品等物资。接受捐赠的食品、药品、生物化学制品、医疗器械等物资，必须具有相关产品生产、销售资质，必须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要查看物品保质期及合格证，确保物品到达受益方时仍处于保质期内且具有实用价值。
第四条 捐赠物品入库，管理员要履行验收手续，审查实物与捐赠协议约定是否相符，捐赠物品数量是否准确、捐赠物品是否完好，审核无误后办理入库手续。实物与捐赠协议约定数量、质量不符，管理员有权拒绝办理入库手续，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
第五条 捐赠物品出库，管理员要审查实物与出库物品清单是否相符、数量是否准确、物品是否完好，审核无误后办理出库手续。出库物品与清单数量、质量不符，管理员有权拒绝办理出库手续，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
第六条 捐赠物资的管理流程
物资捐赠分两种情况：
    （一）捐赠人将物资捐到本会
1.接收物资流程：
（1）基金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与捐赠人沟通，审查捐赠的合法性，报主任（秘书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接受捐赠，签订捐赠协议；
（2）基金管理部据捐赠协议，通知捐赠人发货。货到后，基金管理部会同综合部、相关部门开展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将物资移交仓库管理员并办理入库手续；
（3）基金管理部依据主任（秘书长）办公会决议、捐赠协议、入库手续等材料，到财务开具捐赠收据寄送捐赠人留存。
2.对外捐赠物资流程:
（1）基金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接收受益人申请并依据捐赠协议和相关规定，审核确认受益人，报主任（秘书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开展捐赠；
（2）基金管理部和相关部门根据主任（秘书长）办公会决议和相关材料，到仓库管理员处办理出库手续并提货；
（3）物资发放后，基金管理部向受益人索取物资接收函（或接受捐赠收据）及相关材料；
（4）基金管理部将主任（秘书长）办公会决议，物资接收函（或接受捐赠收据）等相关材料一并交财务入账。
（二）捐赠人通过本会直接将物资发放到受益人
1. 基金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与捐赠人沟通，审查捐赠的合法性，报主任（秘书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接受捐赠，签订捐赠协议；
2.基金管理部会同相关部门，接收受益人申请并依据捐赠协议和相关规定，审核确认受益人，报主任（秘书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后开展捐赠；
3基金管理部和相关部门通知捐赠人将物资直接发放给受益人；
3. 物资发放后，基金管理部向受益人索取接收函（接受捐赠收据）及相关材料；
4．基金管理部将主任（秘书长）办公会决议、捐赠协议、物资接收函（或接受捐赠收据）等相关材料一并交财务入账。
以上两种情况，在接收或对外捐赠物资时，均应填写《中国孔子基金会受捐物资接收函》（附件一）、《中国孔子基金会捐赠物资接收函》（附件二）。
    第七条 本会接受捐赠物资的入账依据：捐赠人提供了发票、报关单等凭据的，以相关凭据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人不能提供凭据的，以其它确认捐赠财产价值的证明，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捐赠人所提供的凭据、证明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这里提到的公允价值是指：如果同类或者类似物资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同类或者类似物资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如果同类或者类似物资不存在活跃市场，或者无法找到同类或者类似物资的，应当采用合理的计价方法确定物资的公允价值，如捐赠人可提供捐赠物资评估报告或者物价证明，以此作为捐赠物资价值。    
（一）捐赠人提供其自产物资，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参考当地物价部门核定产品单价或近期销售同类产品发票、合同价格作为入账依据；
（二）进口物资以海关报价为入账依据（捐赠人提供报关单）；
    （三）购买的物资以购买价为入账依据（捐赠人提供购物发票）； 
（四）无明确市场价格的物资以评估价值为入账依据(捐赠人提供评估报告)；
    （五）接收捐赠的固定资产尚在折旧年限之内的，根据捐赠人提供采购时的金额，按照税务相关规定以计提折旧后的剩余价值计价。捐赠的已过折旧期限的固定资产，应按照税务相关规定计价；
（六）图书捐赠应提供图书出版单位提供的图书出库单，根据出库单标明的码洋确定捐赠金额。如果不能提供出版单位出库单或购买原始凭据，则以市场的公允价值确定捐赠金额；  
    （七）在接受书画、古玩、艺术品等文化文物，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或不能直接用于公益资助的物资时，应与捐赠人签署物资变卖或使用协议。需变卖的，一般应当采取公开拍卖方式，以拍卖后的实际价值作为捐赠物资的公允价值，开具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单位接受捐赠统一收据》和捐赠证书。变卖捐赠物资所得款项，必须作为捐赠财产管理、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八）不能拍卖或不允许拍卖，且经评估无法确认价值或无法评估的，不计入捐赠收入，不开具捐赠票据,另行造册登记并开具捐赠证明。
第八条 捐赠人将捐赠物资运抵本会或按照本会要求转运给受益人过程中产生的运输管理等费用，由捐赠人承担或由双方协商确定，捐赠人所承担费用计入捐赠物资价值（需提供有效票据）。本会按照捐赠物资实际入账价值，向捐赠人开具财政部监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
第九条 捐赠人应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物资移交本会或受益人，捐赠协议签订后双方不得擅自撤销捐赠。对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履约的或无法履约的，捐赠人应当及时向本会提交书面说明情况和相关证明材料。如捐赠人无故违约，本会有权依法追究捐赠人违约责任，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本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捐赠协议使用捐赠物资，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出售、出租或挪用。如确需变更用途，应征得捐赠人同意并签署捐赠物资用途变更协议。本会变卖捐赠物资，应征得捐赠人书面同意，由本会会同有关机构实施，一般应当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变卖捐赠物资所得款项作为捐赠财产管理使用。 
第十一条 本会按要求公示受捐赠物资及用途，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如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拖延支付或弄虚作假等问题时，本会应立即会同有关方面严肃查处，并及时公布处理结果。 
第十二条 完成物资捐赠后，本会应及时办结物资捐赠有关事项。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中国孔子基金会受捐物资接收函

**：
中国孔子基金会兹于年月日，收到捐赠物资，共计 件，价值总计人民币：元，该批（或宗）物资已验收，质量合格。
特此证明。

物资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质量
	数量
	单价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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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加盖公章）  
经办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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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捐赠物资接收函

中国孔子基金会：
我单位于年月日，收到你会捐赠物资，共计 件，价值总计人民币：元，该批（或宗）物资已验收，质量合格。按照你会要求,用于。
特此证明。

物资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质量
	数量
	单价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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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单位：（加盖公章）
经办人：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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